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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32008_c80_302658.htm 公布2008年原油、成品油非国

营贸易进口答应量、分配依据和申请程序 商务部公告2007年

第7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治理条例》和我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承诺，现公布2008年原油、成品油

非国营贸易进口答应量、分配依据、申请程序。凡符合条件

的原油、成品油进口单位均可通过商务部授权的重要工业品

进口治理机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治理机构提出申请或直接

向商务部提出申请。商务部受理时间为2007年11月1日至11

月30日。 附件：1.2008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答应量、分配

依据和申请程序 2.2008年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答应量、分

配依据和申请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二○○七年十月二

十二日 附件1 2008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答应量、 分配依据

和申请程序 一、非国营贸易进口答应量 2008年原油非国营贸

易进口答应量为1915万吨。 二、分配依据 （一）申请单位以

往的进口实绩； （二）以往分配数量是否充分使用； （三）

申请单位的生产能力、经营规模、销售状况； （四）企业申

请数量； （五）新的进口经营者的申请情况； （六）其他需

要考虑的因素。 三、申请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答应量的条件 

（一）依法批准成立、符合下列条件的油品经营企业： 1、

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 2、拥有不低于5万吨的原油进口

码头； 3、拥有库容不低于20万立方米的原油储罐； 4、原油

储备不低于经营数量的10%； 5、无走私、违规、偷税、逃税

、逃汇、套汇记录； 6、资信良好，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



，银行授信额度不低于2000万美元； 7、拥有从事石油国际贸

易专业人员（至少两人）； 8、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二

）符合下列条件的边境小额贸易企业： 1、依法批准成立、

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从事油品经营的边境小额贸易企

业； 2、有良好的原油接卸和转运能力； 3、近三年（2005

－2007年）有原油进口经营业绩； 4、原油储备不低于经营数

量的10%； 5、无走私、违规、偷税、逃税、逃汇、套汇记录

； 6、资信良好，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 7、其他需要考

虑的因素。 （三）拥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有独立进口实绩的外

商投资企业。 四、报送材料和申请程序 申请单位须按第三条

规定的内容提供申请材料（申请单位无需要求所在地海关提

供无走私、违规记录证实，届时由我部商海关总署统一核查

），并经商务部授权的所在省市重要工业品进口治理机构转

报商务部。中心企业可直接向商务部报送。 外商投资企业申

请按现行规定办理。 附件2 2008年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答

应量、 分配依据和申请程序 一、非国营贸易进口答应量 2008

年成品油非国营贸易进口答应量为1065万吨（包括汽油、航

空煤油、柴油、石脑油、燃料油、蜡油）。 二、分配依据 （

一）申请单位以往的进口实绩； （二）以往分配的数量是否

充分使用； （三）申请单位的生产能力、经营规模、销售状

况； （四）企业申请数量； （五）新的进口经营者的申请情

况； （六）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三、申请成品油非国营贸

易进口答应量的条件 （一）依法批准成立、符合下列条件的

油品经营企业： 1、注册资本不低于5000万元； 2、拥有不低

于1万吨的成品油进口码头； 3、拥有库容不低于5万立方米的

成品油储罐； 4、成品油储备不低于经营数量的15%； 5、无



走私、违规、偷税、逃税、逃汇、套汇记录； 6、资信良好

，银行信用等级达到A级以上； 7、银行授信额度在1000万美

元以上； 8、外商投资企业除符合上述条件外，须依法批准

成立并联合年检合格。 9、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 四、报送

材料和申请程序 （一）报送材料 1、申请单位的基本情况：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注册资本、生产能力、经营规模

、销售收入、纳税总额等。 2、拥有码头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的法律证实文件； 3、拥有成品油储罐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

法律证实文件； 4、2007年获得成品油进口答应量执行情况；

5、2008年申请成品油进口答应量的品种和数量； 6、所在地

税务部门提供的无偷税、逃税记录证实； 7、所在地外汇治

理部门提供的无逃汇、套汇记录证实； 8、开户银行提供的

资信等级证实和授信额度证实； 9、加盖联合年检合格签章

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申请单位无需要求所在

地海关提供无走私、违规记录证实，届时我部商海关总署统

一核查。） （二）申请程序 申请单位须经商务部授权的所在

地省市重要工业品进口治理机构转报商务部，中心企业可直

接向商务部报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